涉及重大事項之法律或法規命令草案預告前通報單

	草案名稱
	

	填報部會
	
	承辦人

聯絡電話
	

	草案規範重點
	

	社會高度關注重要或敏感議題之重大事項
	

	徵詢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構）、團體意見情形
	

	處理方式或意見參採情形
	

	首長簽署
	

	行政院協處意見

	業務

主管處室
	（研處意見）

	（建議）
□可辦理預告    □須修正草案內容

                □須加強對外說明
                □其他              

□暫緩處理

	會辦

單位
	

	政務副秘書長
	


	政務委員
	（核示）

	後會
秘書長
	


備註：
1.「草案規範重點」：請簡要填寫法律或法規命令草案之核心內容。
2.「社會高度關注重要或敏感議題之重大事項」：請填寫法律或法規命令草案涉及社會高度關注重要或敏感議題之重大事項內容。
3.「徵詢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構）、團體意見情形」：請填寫外界對於前開重大事項之意見。
4.以本通報單通報本院時，應一併檢附擬辦理預告之草案總說明及逐條說明或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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